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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主席兼卢旺达问题

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主审法官西奥多·梅龙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瓦

格恩·约恩森法官 2012 年 3 月 20 日和 29 日的来信(见附件一和二)。 

 梅龙法官和约恩森法官在他们的信件中共同请求，在恩吉拉巴特图瓦雷案、

尼泽耶马纳案和恩扎博尼马纳案出现上诉时，应由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

而非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审理。 

 我记得，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附件 2 所载的过渡性安排第 2

条(2)的规定，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有权审理和完成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前对判决

或判刑提交的上诉通知书的所有上诉程序，而余留机制有权审理和完成在 2012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对判决或判刑提交的上诉通知书的所有上诉程序。据估计，上

述案件如有上诉通知书，会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后提交，因此，根据这一规定，

上诉应由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审理。 

 然而，梅龙法官和约恩森法官认为，这些上诉由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

庭审理，会比由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审理更加有效率。因此，他们请求克减过渡性

安排的规定，以便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可以对上诉行使管辖权。他们还

认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检察官和书记官均支持这项请求。 

 作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上级机关，安全理事会应审议这一请

求并作出决定。因此，请提醒安理会成员注意梅龙法官和约恩森法官的来信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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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2年 3月 20日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主席兼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主审法官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我们致函给你，请求有限克减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在

检察官诉奥古斯丁·恩吉拉巴特图瓦雷案的任何上诉中的司法管辖权规定。我们

代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并在卢旺达问

题国际法庭书记官阿达马·迪昂先生、余留机制书记官约翰·霍金先生，以及卢

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检察官哈桑·布巴卡尔·贾洛先生的同意下转达

这项请求。 

 如你所知，安理会第 1966(2010)号决议建立了余留机制，该决议规定，阿鲁

沙分支应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过渡

性安排(过渡性安排)规定，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有权审理和完成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前提交的关于判决或判刑的上诉通知书的所有上诉程序。所有其他案件的上

诉程序属于余留机制的管辖权范围。 

 目前，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审理阶段的三个实质性案件尚未完成。在其中

的两个案件中，预计将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前提前 30 天以上以书面形式做出判

决，以便能及时地向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提出关于这些案件的任何上诉通知书。

然而，在恩吉拉巴图瓦雷案中，判决书和任何上诉通知书预计将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后提交。因此，根据过渡性安排，任何上诉将属于余留机制的管辖权范围。 

 目前预计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在 2012 年不会审理任何其他事项。因此，从组

织效率的角度来看，最好由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裁定对恩吉拉巴图瓦雷

案的判决提出的任何上诉。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已计划审理恩吉拉巴图

瓦雷案，并将该案件包括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预算提案中，因为发现判决将

在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开始运作之日前做出。因此，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

庭可以将恩吉拉巴图瓦雷案的任何上诉归入到其剩余待处理案件中，而不扰乱完

成工作战略或影响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预算。此外，预计当卢旺达问题国际法

庭上诉分庭开始审理恩吉拉巴图瓦雷案时，所有法官将能出庭，并将得到现有工

作人员的支助。如果同意让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审理和裁决对恩吉拉巴

图瓦雷案提出的任何上诉，将避免增加余留机制不必要的负担，来召集和支助余

留机制上诉分庭的五名法官。 

 将对恩吉拉巴图瓦雷案的判决或判刑提出的任何上诉交给卢旺达问题国际

法庭上诉分庭审理，可以通过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将对此种上诉的管辖权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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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况给予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而不考虑过渡安排的可适用条文。我们相信，

这样的决议是解决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剩余工作量最有效的方式，以确保平稳

过渡到余留机制，并有利于安全理事会更广泛的目标。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 

瓦格恩·约恩森(签名)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兼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主审法官 

西奥多·梅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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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2年 3月 29日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主席兼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主审法官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谨提及我们在 2012 年 3 月 20 日给你的信，请求有限克减刑事法庭余留事项

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在检察官诉奥古斯丁·恩吉拉巴特图瓦雷案的任何上诉

中的司法管辖权规定。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对检察官诉伊尔德方斯·尼泽耶马纳

案和检察官诉卡利克斯特·恩扎博尼马纳案做出的书面判决书也可能延误。 

 因此，我们代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

制，并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书记官阿达马·迪昂先生、余留机制书记官约

翰·霍金先生，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检察官哈桑·布巴卡尔·贾

洛先生的同意下，转达关于在检察官诉伊尔德方斯·尼泽耶马纳案和检察官诉卡

利克斯特·恩扎博尼马纳案中实施有限克减的请求。我们要求将这一请求与 2012

年 3 月 20 日的请求一道审议。 

 如你所知，安理会第 1966(2010)号决议建立了余留机制，该决议规定，阿鲁

沙分支应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过渡

性安排(过渡性安排)规定，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有权审理和完成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前提交的关于判决或判刑的上诉通知书的所有上诉程序。所有其他案件的上

诉程序属于余留机制的管辖权范围。 

 检察官诉奥古斯丁·恩吉拉巴特图瓦雷案、检察官诉伊尔德方斯·尼泽耶马

纳案和检察官诉卡利克斯特·恩扎博尼马纳案是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审理阶段

仅有尚未完成的实质性案件。如我们在上封信中建议，在恩吉拉巴特图瓦雷案中，

书面判决和任何上诉通知书预计将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后提出。因此，根据过

渡性安排，任何上诉将属于余留机制的管辖权范围。尼泽耶马纳案和恩扎博尼马

纳案的书面判决很可能也不会在 2012 年 7月 1日之前提前 30天以上提出，因此，

这两个案件的任何上诉也将属于余留机制的管辖权范围。 

 如果没有批准克减余留机制的管辖权规定，余留机制上诉分庭可能在 2012

年将审理这三个案件。然而，从组织效率的角度来看，最好由卢旺达问题国际法

庭上诉分庭裁定对这些案件的判决提出的任何上诉。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

庭已计划审理这些案件，并将它们包括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预算提案中，因

为发现所有判决将在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开始运作之日前做出。因此，卢旺达问

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已将这三个案件的任何上诉归入到其剩余待处理案件中。因

此，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可处理这些案件的上诉，而不扰乱完成工作战略或影响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预算。此外，预计当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开始审

理这些案件时，所有法官将能出庭，并将得到现有工作人员的支助。如果同意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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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审理和裁决对所有这些案件提出的任何上诉，将避

免增加余留机制不必要的负担，来召集和支助余留机制上诉分庭的五名法官。 

 将对这些案件的判决或判刑提出的任何上诉交给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

分庭审理，可以通过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将对此种上诉的管辖权作为例外情况给

予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而不考虑过渡安排的可适用条文。我们相信，这样的决

议是解决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剩余工作量最有效的方式，以确保平稳过渡到余

留机制，并有利于安全理事会更广泛的目标。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 

瓦格恩·约恩森(签名)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兼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主审法官 

西奥多·梅龙(签名) 

 


